
乐山师范学院新建学生公寓 

“项目申请报告”编制服务招标公告 

 
我校拟对 2022 年新建新建学生公寓项目“项目申请报告”编制

服务采取竞争性谈判方式实施招标，欢迎符合相应要求的供应商参加

谈判，具体事项如下： 

一、基本情况 

1. 项目名称：乐山师范学院新建学生公寓“项目申请报告”编制

服务。 

2. 项目业主：乐山师范学院。 

3. 项目地点：乐山师范学院校园内。 

4. 建设内容及规模：本项目为新建学生公寓项目，计划入住学生

2500 人以上，建筑面积约 2.5 万平米，用地范围约 20 亩。 

5. 采购范围：采购一家工程咨询单位编制项目申请报告（含节能），

通过评审专家评审（视发改委是否需要），达到发改委对该项目的批

复要求。 

二、资格要求 

1. 具有承担独立民事责任的能力； 

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 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 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报价要求 

1.本项目最高限价 4.8 万元（大写：肆万捌仟元），供应商报价高

于最高限价做无效处理。 

2.本项目无需报名，有意向的供应商  9  月 29 日上午 10:30

前携带以下文件一式二份盖鲜章（报价函（密封）、法人授权书，法

人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至乐山师范学院基

建处梅庄 4 楼办公室。 

3.报价函按招标人提供的格式制作填报，不得修改，否则做无效

处理。 

四、采购评审 

由乐山师范学院基建处组织评审，原则上最低价中标。若报价相

同，则随机抽选一家作为供应商。 

五、付款程序 

1.本项目不支付预付款。 

2.中标方向委托方提供咨询成果报告后，经委托方审查并认可后，

委托人应在 1 个月内支付全部咨询服务费；咨询人必须承担在项目审

批期间（包括超过三个月审批的项目）按照审批部门的要求修改项目

申请报告，保证项目的顺利评审通过。 

六、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地点 

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2022 年 9 月 29 日 10 点 30 分（北京



时间）。逾期送达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不予受理。不接受邮寄的投标

申请文件。 

开标时间：2022 年 9 月 29 日 10 点 30 分（北京时间）。 

地点：乐山师范学院基建处梅庄 4 楼办公室。 

七、防疫要求 

1. 根据学校保卫处疫情防控要求，来校人员需提前 24 小时预约，

并提供人员姓名，身份证号，联系电话，车牌号，48 小时核酸检测

证明。来校人员需主动配合检验身份，出示健康码，行程码，扫场所

码，体温检测，佩戴口罩进出校园。 

2. 来校人员提前 24 小时与基建处联系人电话联系，由基建处负

责办理进出校门出入手续。 

八、联系方式 

联系人：杜老师     电话：15183388916   

联系人：王老师     电话：15283397721 

九、本次招标公告在乐山师范学院基本建设处部门网站发布。 

附件：报价表 

 

 

乐山师范学院基本建设处 

2022 年 9 月 23 日 


